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0年度臺北兒童月--「歡樂Smile 夢想Fly」
系列活動

~~「臺北兒童節狂想曲」網路調查暨徵稿活動計畫

壹、依據：依臺北市政府教育局100年度臺北兒童月--「歡樂Smile 夢想Fly」活動總實施計畫辦理。

貳、目的

一、鼓勵兒童發揮巧思，針對睽違已久的兒童節假期提出有意義的規畫方案，喚起兒童對「兒童節」節慶意義的認識。

二、了解兒童對兒童節慶祝方式的期待，提供市府及各界參考，並期結合各類資源，實踐兒童願望。

參、指導單位：臺北市政府

肆、主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教育局

伍、承辦單位：古亭國小、福德國小。

陸、協辦單位：臺北市政府資訊處

柒、參加對象：臺北市公私立國小一至六年級學童
捌、實施方式與內容

一、實施方式

針對睽違已久的兒童節假期，邀請兒童表達對兒童節慶祝的看法，並提出有意義的規劃方案，親子共築美好假期活動，歡度充實、快樂與富有價值性的兒童節。透過網路徵稿的方式，彙集兒童巧思創見，並遴選優秀作品，邀請作者於兒童月揭幕記者會中表揚與發表。實施方式如下：

1.網路意見調查：邀請兒童表達心目中期待的兒童節慶祝方式，包含最想和誰一起度過兒童節、最想去哪裡、最想做什麼事…等等。

2.網路徵稿：透過網路進行投稿，主題為「兒童節狂想曲」。
二、活動內容：以文字作品進行網路投稿，活動內容及網址說明如下。
1.活動說明：請小朋友逕上活動網址，依據網路操作說明，表達對「兒童節慶祝方式」的意見，並鼓勵小朋友網路投稿，寫下心目中獨特的兒童節慶祝方式，字數以150字為限。

2.活動網址：進入以下網址，點選「臺北兒童節狂想曲」活動網站。
(1)臺北市政府首頁(http://www.taipei.gov.tw/)。
(2)臺北市政府教育局首頁(http://www.edunet.taipei.gov.tw/)。

(3)臺北市教育入口網首頁 (http://www.tp.edu.tw/)。

(4)各校首頁。

三、活動時間：自1月21日(星期五)起至2月24日(星期四)止。

四、獎勵方式
(一)凡投稿內容獨具創意、充滿童趣且具可行性，經遴選為「臺北十大兒童節狂想曲」之作品，其作者由主辦單位安排參加兒童月記者會活動，並獲贈精美禮物一份。

(二)經遴選須特別關懷與鼓勵者，由臺北市政府協助達成心願。

五、成果發表：針對徵稿內容彙整「臺北十大兒童節狂想曲」，於兒童月記者會及兒童月專屬網站公開發表。

玖、預期效益

一、增進臺北市兒童對節慶意義的體認，並透過假期規劃活動，提昇親子互動關係。

二、瞭解兒童的期待與願望，提供相關單位參考，並能及時關懷與鼓勵，以促成心願之達成。
拾、經費：本計畫所需經費由教育局相關經費下支應。

拾壹、本計畫奉准後實施，修正時亦同。
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